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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11”福田区妇儿医院建设项目工地死亡事故调查组

“09·11”福田区妇儿医院建设项目工地
死亡事故调查报告

福田区人民政府：

2021 年 9 月 11 日 15 时 10 分许，福田区香蜜湖街道安

托山一路福田区妇儿医院建设项目工地发生一起事故，造成

1 人死亡。

2021 年 9 月 15 日，福田区人民政府根据《生产安全事

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的有关规定，批准成立了由福田区

应急管理局张红军局长任组长，区应急管理局、福田公安分

局、区总工会、区住房和建设局为成员单位的事故调查组对

事故进行调查。

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

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通过现场勘查、查阅资料、

调查取证和专家论证，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因、人员

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等情况，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提出

了对有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同时，针对事故

原因及暴露出的问题，提出了事故防范措施建议。

一、工程名称、概况及情况

（一）工程名称：福田区妇儿医院建设项目工程

（二）工程概况：福田区妇儿医院建设项目位于深圳市

福田区安托山一路东侧、侨香三路南侧、深圳南天电力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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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北侧。项目建设内容为新建一所规模为 800 张床位的三

甲医院，占地面积约 17436.93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 142628

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 106581 平方米，地下建筑 36047 平

方米，局部四层地下室，建筑总高度不超过 90 米，结构形

式为框架剪力墙。2020 年 11 月 25 日，该项目取得福田区住

房和建设局颁发的《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工程编号：

2018-440304-84-01-70155902）。该项目于 2020 年 12 月 1

日正式动工，现项目主体结构进度完成了 60%。

二、事故相关单位、人员等情况

（一）建设单位：深圳市福田区建筑工务署

2018 年 1 月 11 日，福田区政府区长工作会议决议，鉴

于医疗建筑工程的工艺流程较复杂，专业分包项目繁多，考

虑到华润置地有限公司在建设综合性医院上有较强的实力，

会议同意将福田区妇儿医院建设工程项目直接委托华润置

地有限公司代建。2018 年 1 月 25 日，深圳市建设工程交易

服务中心核发《中标通知书》明确华润置地有限公司为该项

目代建单位。华润置地有限公司授权其全资子公司“华润（深

圳）有限公司”对其承担的代建项目进行管理。

2018 年 9 月 19 日，深圳市福田区建筑工务署与华润（深

圳）有限公司签订了《福田区妇儿医院建设工程项目代建合

同》（合同工程编号：FTJG-FEYY-QT2018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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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代建单位：华润（深圳）有限公司

该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440300100018574B，注册

号为 440301503253165，法定代表人孔小凯，类型为有限责

任公司，成立于 2000 年 11 月 13 日，地址位于深圳市罗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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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宝安南路 1001 号华瑞大厦 7 楼，经营范围是在宗地号为

H102-0033、0034、0037、0038 的地块上从事房地产开发及

经营；经营管理酒店（仅限分支机构经营）；附设商务中心；

物业管理；国际经济、科技信息咨询及技术交流等。

（三）施工单位：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

该公司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430000183764483Y，注

册号为 430000000017008，法定代表人田卫国，类型为有限

责任公司，成立于 1981 年 4 月 8 日，地址位于湖南省长沙

市雨花区中意一路 158 号，经营范围为承接建筑工程、公路、

铁路、机电安装各类别工程的施工总承包、工程总承包和项

目管理业务；承担房屋建筑、机电安装、钢结构、道路桥梁、

隧道、地基基础、起重设备安装、建筑装修装饰、环保工程、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市政公用工程、高等级公路路基、公路

路面的施工；建筑行业（建筑工程）、市政行业、公路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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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9 月 28 日，华润（深圳）有限公司与中国建筑

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签订了《福田区妇儿医院建设项目施工

总承包合同》（合同编号：CRCSZ-FTFY-SG-20001），工程名

称为福田区妇儿医院建设项目施工总承包，工程承包范围包

括但不限于主体结构工程、砌体工程、钢结构工程、粗装修

工程、防火门工程、防水工程、保温工程、屋面工程、人防

工程等。工程地点位于深圳市福田区安托山一路东侧、侨

工程设计；提供建设工程相关的技术服务。该公司持有住

房和城乡建设部颁发的《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资质类别

及等级为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

包特级、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壹级等。

香

三路南侧、深圳南天电力有限公司北侧。2020 年 11 月 30 日，

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任命邢成国为福田区妇儿医

院建设项目施工总承包工程的项目经理，其持有中华人民共

和国建设部颁发的国家一级注册建造师证（注册证书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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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77893）

（四）监理单位：深圳市中行建设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该公司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4403001922046212，注

册号为 440301102794469，法定代表人系尚斌乾，类型为有

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1992 年 1 月 23 日，地址位于深圳市福

田区深南大道深圳特区报业大厦 28D，经营范围是建设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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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理；项目管理与咨询；工程造价咨询；工程技术咨询；招

标代理等。该公司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颁

发的资质证书，资质等级为房屋建筑工程监理甲级、市政公

用工程监理甲级等。

2019 年 7 月，深圳市福田区建筑工务署、华润（深圳）

有限公司与深圳市中行建设工程顾问有限公司等三方单位

签订了《深圳市工程监理与相关服务合同》（工程编号：

FTJFFEYY-JL2019096），工程名称为福田区妇儿医院建设工

程项目（监理），工程地点位于深圳市福田区香蜜湖街道安

托山片区（福田区 12-01 地块北侧）。福田区妇儿医院建设

项目施工总承包的项目总监原是李道远，2021 年 7 月 19 日

深圳市中行建设工程顾问有限公司变更谢豹为项目的项目

总监，谢豹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颁发的

《监理工程师注册执业证书》（注册证书编号：44005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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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脚手架施工专业分包单位：深圳市哲昊建筑有限

公司

该公司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440300MA5GHXXB38，法

定代表人颜宁，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2020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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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日，地址位于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蚝业社区宝安互联网

产业基地 A 区 6 栋 7 栋 6706，一般经营项目是：建筑劳务分

包；建筑材料的租赁与销售；建筑工程机械设备租赁；建筑

效果图设计；建筑企业管理与技术服务，许可经营项目是：

建筑工程设计与施工；土石方工程、体育场地设施工程、市

政公用工程、机电工程、地基基础工程、钢结构工程、模板

脚手架工程等。该公司持有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颁发的《建

筑业企业资质证书》（证书编号：D344436143），资质等级为

模板脚手架专业承包不分等级。

2021 年 7 月上旬，深圳市哲昊建筑有限公司中标福田区

妇儿医院建设项目施工总承包工程的脚手架工程施工项目。

7 月 23 日，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与深圳市哲昊建筑

有限公司签订了《福田区妇儿医院建设项目施工总承包工程

中的脚手架工程施工专业分包合同》，合同约定承包范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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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四周外脚手架、斜撑、托架、钢筋加工棚、临边洞口防

护、内架等，承包方式为包工包料。

（四）政府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安全监管情况

福田区住房和建设局（福田区建设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管

理站）主要职责：一是贯彻执行国家和省市有关建设工程施

工安全的法规，执行建筑行业的施工安全标准及规范；二是

负责监督检查各施工现场的安全施工和文明施工；三是负责

查处违章施工行为，并提请建设主管部门予以处罚；四是负

责协调处理施工安全事故；五是组织施工人员的安全教育和

培训等工作。

截止事发前，福田区建设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管理站（以

下简称“安监站”）对该项目监督检查25项次，发放执法文

书45份，其中，整改通知书21份、省动态扣分19份、监督意

见书4份、停工通知书1份。在日常监督工作中，安监站对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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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的脚手架、临边洞口、高处作业等进行抽查，督促责任

单位落实安全防护措施，强化工人培训教育，防范高处坠落

等有关事件发生。在2020年12月29日、2021年4月8日、4月

29日、6月10日、6月25日、7月21日、8月13日、8月19日，

安监站多次执法文书中提到脚手架防护、工人教育、临边洞

口防护、安全带佩戴等事项，要求相关责任单位完成整改闭

合。

（五）事故相关人员情况

1、何某富（死者），男，汉族，35 岁，云南省临沧市人，

系深圳市哲昊建筑有限公司劳务人员，工种为普工。

2、颜某，男，汉族，30 岁，福建省仙游县人，系深圳

市哲昊建筑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福田区妇儿医院建设项

目脚手架施工专业分包单位的现场负责人。

3、邢某国，男，汉族，45 岁，湖南省石门县人，系中

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派驻福田区妇儿医院建设项目

的项目经理。

4、谢某，男，汉族，50 岁，湖北省赤壁市人，系深圳

市中行建设工程顾问有限公司派驻福田区妇儿医院建设项

目的项目总监。

三、事故发生经过及现场救援

（一）事故经过

1、事故发生经过

2021 年 9 月 11 日下午，脚手架专业分包单位深圳市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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昊建筑有限公司外架班组长周某安排普工何某富在福田区

妇儿医院建设项目的 B栋 7楼内进行外架零星材料的清理规

整、修补外架缺口等工作。15 时 08 分许，位于 C 栋四楼的

钢筋班组劳务工人李某涛在现场捆扎钢筋时听到身后有异

响并随之赶往查看，发现一工人疑似高坠后落在 C 栋 4 层楼

板处，后查证此人为何某富。

（二）应急救援及现场处置情况

现场施工员赵某得知情况后随即电话上报项目相关负

责人，15 时 11 分许，项目安全主任黄某拨打深圳市恒生医

院急救电话，约 15 时 30 分许，深圳市恒生医院的“120”

车到达现场并将伤者送往该医院进行检查救治，19 时 10 分

许何某富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随后，项目部将事故信息上

报福田区建筑工务署。19 时 46 分，接区总值班室报，福田

区应急管理局、福田区住房和建设局、香蜜湖街道办、香蜜

湖派出所等单位立即派员前往事故现场进行调查。

四、事故造成人员伤亡及直接经济损失

（一）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

此起事故造成 1 人死亡。2021 年 10 月 22 日，广东中一

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粤中一鉴 [2021]

病鉴字第 0170 号），鉴定意见为“被鉴定人何某富系因胸腹

腔脏器损伤致创伤性、失血性休克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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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事故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

此起事故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为 110 万元，主要为一次性

工亡补助金、丧葬费补助金、一次性供养亲属抚恤金和因工

死亡补助金等。

五、现场勘查及查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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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场勘查情况

事故调查组聘请了专家对福田区妇儿医院项目施工作

业现场 C 栋四楼、B 栋七楼、九楼进行勘查，并对关键部位

和物体进行测量。现场勘查情况如下：

1、在 B 栋七楼南侧 13 轴交 F 轴柱位置发现一处悬挑层

模板硬封闭缺失，其洞口（长为 1.84 米、宽为 0.51 米），

在 C 栋四楼坠落点现场发现一块折断的模板与洞口的长度、

宽度相符。

2、经过现场测量，B 栋七楼到 C 栋四楼地面的垂直距离

为 14 米，C 栋四楼坠落点位置到墙体的水平距离为 2.1 米。

根据现行国家规范《高处作业分级》GB/T3608-2008，坠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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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 5m<h≤15 米时，最大坠落半径 R 为 4 米，现场实际坠落

半径为 2.1 米，符合规范规定的最大坠落半径范围内，故事

发现场吻合高坠的特征。

现场图片

（二）查阅相关资料情况

1、悬挑脚手架方案

（1）《悬挑脚手架施工技术方案》编制、审核、审批流

程齐全，并经监理单位审批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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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悬挑梁设计计算书符合《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

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130-2011）——6.10.5 悬挑梁悬

挑长度按设计确定、固定段长度不应小于悬挑段长度的 1.25

倍的要求;

（3）脚手架大横杆距结构约 500mm，为外墙装饰预留工

作面，与规范要求内立杆离装饰墙间距相符；

2、脚手架搭设

脚手架搭设前开展了相关安全技术交底。

3、脚手架验收

8 月 4 日项目部组织搭设单位、监理单位开展联合验收，

并给出验收通过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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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安全教育交底

（1）项目部提供了对何某富开展的三级教育资料，资

料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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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项目部提供了对何某富的进行的安全交底。

六、技术原因分析



19

B 栋七楼采取的是悬挑式脚手架，七楼面做为架体底层，

采取的是模板硬封闭方式，B 栋七楼南侧 13 轴交 F 轴柱位置

缺失模板位置，经查证是该层混凝土柱模板施工时将柱体周

边硬封闭拆除，混凝土柱子浇注成型后拆除竖向模板，随之

将柱体周围恢复到原来的硬封闭状态，致使模板松动的主要

原因是作业工人在恢复硬封闭模板时对部分模板固定不牢。

七、事故类别分析

结合广东中一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

的死亡原因，按照《企业职工伤亡事故分类标准》

（GB6441-1986）对事故的分类，本次事故类别为高处坠落。

八、事故原因及事故性质

综合以上，事故调查组认定造成此起事故的原因如下：

（一）事故原因

1、直接原因

何某富（死者）在从事临边高空作业过程中，未能严格

落实岗位安全责任，未能遵守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

操作规程，未正确佩戴和使用劳动防护用品（悬挂安全带）。

2、间接原因

深圳市哲昊建筑有限公司施工作业现场管理不到位，在

恢复被拆除的硬封闭模板时部分模板固定不牢，致使存在安

全隐患；未及时发现并制止何某富（死者）在高处临边作业

时未佩戴使用安全带的不安全行为。

（二）事故性质

事故调查组一致认定：“09·11”福田区妇儿医院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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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工地死亡事故符合生产安全事故的基本要件，定性为一

般生产安全事故。

九、事故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

根据事故原因调查和事故责任认定，依据有关法律、法

规，对事故有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提出处理意见。

（一）事故相关单位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

1、深圳市哲昊建筑有限公司作为脚手架专业分包单位，

未能认真履行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一是将用于硬封闭的

模板拆除后在恢复时部分模板固定不牢，存在安全隐患；二

是未及时发现并制止何某富（死者）在高处临边作业时未佩

戴使用安全带的不安全行为，对事故的发生负有主要管理责

任。

建议由福田区应急管理局依法对该公司进行处理。

2、施工单位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对施工作业

现场安全管理不到位，未能及时发现专业分包单位在恢复被

拆除的硬封闭模板时固定不牢而遗留下的安全隐患；未及时

发现并制止何某富（死者）在高处临边作业时未佩戴使用安

全带的不安全行为，对事故发生负有次要管理责任。

建议由福田区住房和建设局依法对该公司进行处理。

另查，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制定有《安全事故

应急管理预案》，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规定企

业要制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建议由福田区住

房和建设局督促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依法依规对



21

该预案进行修改、完善。

3、监理单位深圳市中行建设工程顾问有限公司对施工

作业现场安全管理不到位，未能及时发现专业分包单位在恢

复被拆除的硬封闭模板时固定不牢而遗留下安全隐患；未及

时发现并制止何某富（死者）在高处临边作业时未佩戴使用

安全带的不安全行为，对事故发生负有次要管理责任。

建议由福田区住房和建设局依法对该公司进行处理。

（二）事故相关人员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

1、何某富（死者）在从事临边高空作业过程中，未能

严格落实岗位安全责任，未能遵守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

度和操作规程，未正确佩戴和使用劳动防护用品（悬挂安全

带）导致高坠死亡，对事故的发生负有直接责任。

鉴于其已死亡，建议不予追究其责任。

2、颜某，作为深圳市哲昊建筑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福田区妇儿医院建设项目脚手架施工专业分包单位的现场

负责人，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履职不力，未及

时发现并消除施工现场存在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对事故的

发生负有主要领导责任。

建议由福田区应急管理局依法对其进行处理。

3、邢某国，作为福田区妇儿医院建设项目的项目经理，

督促、检查施工作业现场的安全生产工作履职不力，对事故

的发生负有次要责任。

建议由福田区住房和建设局依法对其进行处理。

4、谢某，作为福田区妇儿医院建设项目的项目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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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促、检查施工作业现场的安全生产工作履职不力，对事故

的发生负有次要责任。

建议由福田区住房和建设局依法对其进行处理。

十、事故防范和整改建议

此次事故的发生，充分暴露出建筑施工工地在施工作业

过程中存在的不足，施工、监理及有关单位要严格按照相关

建筑安全法律法规的要求，强化施工现场安全管理工作。

（一）落实施工作业现场分包单位的安全管理。深圳市

哲昊建筑有限公司作为脚手架专业分包单位，务必认真落实

企业的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一要认真贯彻执行有关安全生产

的法律法规、作业标准和操作规程，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各项

安全生产规章制度，落实现场安全管理，及时发现、整改现

场安全隐患，确保施工安全；二要认真吸取事故教训，强化

施工作业人员安全管理，切实提高其安全意识，加强现场作

业人员的安全风险防范意识。

（二）强化施工作业现场安全管理。中国建筑第五工程

局有限公司作为项目的施工单位，应该严格落实企业主体责

任，一要全面加强施工现场安全管理工作，查漏补缺，彻底

排查、消除安全隐患；二要依法、依规、合理认真修改、调

整及完善符合本项目实际情况的《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

案》，并按预案要求加强实施；三要强化安全宣传教育和培

训工作，增强施工人员安全防护和自我保护意识。

（三）加强施工作业现场安全监理。深圳市中行建设工

程顾问有限公司作为项目的监理单位，务必切实履行监理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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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一要加强日常安全巡视和平行检验，及时制止施工人员

的不安全行为，及时消除安全生产隐患。二要加大对《生产

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的制定、审核力度，确保应急预案

得以合法、合规、合理、科学地落实运行。

（四）加强政府部门行业主管单位对施工作业现场安全

监管。福田区住房和建设局作为工程项目的行业主管部门，

一要加大在建项目的施工现场安全监管力度，强化在建项目

的安全管理工作。二要务必加大安全生产方面的宣传教育力

度，将此事故传达到福田区监管的所有项目工地，要强化施

工人员、现场人员的安全防护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全力保

障施工作业人员的生命安全，让各单位从事故中吸取教训，

杜绝类似事故再次发生。

（五）督促代建单位履职尽责。华润（深圳）有限公司

作为代建单位，在“时间紧、任务重”的情况下，要严格履

行企业的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实施风险分级管控与隐患排查

治理，加强对在建工程监管督查力度，将项目的安全生产工

作放在首位，严抓落实。

“09·11”福田区妇儿医院建设项目工地死亡事故调查组

2021 年 11 月 10 日


